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

评价结果 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两庭建设 

决算金额 86.09万元 

评价分值 86.58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    由于该项目的建设可能影响普陀法院13个中小法庭的日

常使用，因此普陀法院相关领导高度重视，并制定了细致的应

对方案，基本消除了施工对法庭正常使用的影响。普陀法院制

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，采用逐一施工的方法，对需要维修的法

庭进行施工，并且合理安排各法庭的使用周期，确保了普陀法

院各法庭的正常使用。 

存在问题     部分项目资金未按照合同要求付款。根据项目审价合同，

审价费用应于审价报告出具后一周内支付。经考察，普陀法院

于2018年11月28日已支付完毕审价费5,934.00元，审价报告出

具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，相关费用未及审价报告完成已经支

付。根据项目施工合同，项目工程尾款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合格

后20天支付，截止到评价完成时间，普陀法院未支付该笔资金。

由于项目工程尾款未支付，该项目共计支出860,934.00元，预

算执行率45.55%。 

整改建议     加强项目支付管理。普陀法院应当加强项目支付审核，按

照合同约定的支付要求进行资金支付。在签订项目合同时，应

当根据项目预计执行情况，合理地设定资金支付时间，并严格

按照合同规定时间支付资金。 

整改情况     普陀法院在签订2019年项目合同时，根据项目预计执行情

况，合理设定支付时间与支付金额，提高预算执行率。 

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费 

决算金额 864.00万元 

评价分值 89.3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 2018 年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立

项依据充分，项目立项必要性较强；项目实施流程严谨、资金

使用规范、支付及时、执行管理到位；项目监督机制完善，项

目最终达到预期效果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业务费

项目专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良好。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，该项

目的实施总体取得理想效果。但同时，部分子项预算执行率较

低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
存在问题 项目部分子项目预算编制精确性不足，预算执行率偏低。

普陀法院 2018 年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整体预算执行率为

84.21%，12 个子项中，预算执行率不足 60%的有 4 个，分别为

业务设备维修（30.63%）、业务设备购置（38.15%）、培训费

（33.28%）、司法救助（52.75%）。部分子项的预算编制精确

性不足，预算执行率较低，导致项目整体预算执行率不高。 

整改建议 强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，并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调整预

算金额。在预算编制时，应根据每年案件数量的增长，对审判

执行业务费及其相关子项进行相应的调整。对于预算执行率较

低的子项，可加强项目需求调研，适时调整预算资金安排，对

确有需求的子项可增加相应的预算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果

部分子项的实施条件和业务需求发生改变，可相应对子项预算

金额进行调整，确保财政资金的高效利用。 

整改情况 普陀法院高度重视预算执行情况，已针对 2019 年审判执

行业务费项目开展项目需求调研工作，要求各相关部门对各自

负责的预算内容进行详细测算，对上一年度预算执行率较低的

子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由于执行业务费的支出很大程度

上收到实际办案业务的制约，无法完全精确控制，普陀法院将

不断探索预算编制精细化的途径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


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项目 

决算金额 340.95万元 

评价分值 92.50 

评价结论 优 

主要绩效     项目实施的效果显著。项目主要实施是对已购入的电子系

统设备进行运维，保障法院工作安全平稳运行。2018年，项目

运维完成了目标的数量，系统故障率为0.24%，低于目标故障率

0.30%；对于信息化系统运维的需求，服务商30分钟内响应率高

达90.65%；97.20%的故障都能在与服务商沟通后一次性解决，

大大提高了法院工作的效率。项目严格按照普陀法院制定的运

维手册来执行，2018年度的运维工作基本达到预期效果。 

存在问题 1. 预算执行率未达到预期目标。 

    该项目预算资金数为 3,699,000.00 元，项目实际支出数为

3,409,500.00元，项目预算执行率为 92.17%，未达到目标值 95%。

由于部分子项运维服务单位未提供相应的发票，普陀法院无法

进行资金支付，导致预算执行率未达预期。 

2.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和明确性不足。 

    绩效目标中缺少项目产出的数量、质量、时效指标，无法

全面地考察项目完成的产出情况。部分绩效指标未设立清晰可

衡量的指标，如“对象满意度”指标未指明考察对象以及考察

的目标值。 

整改建议 1. 加强对支付进度的监控。 

    对于服务单位未能按时提供发票的情况应进行及时监控，

对服务单位未能按时提供发票的原因进行询问，并督促服务单

位按时提供发票，以便能够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内完成资金支

付，提高财政资金的执行率。 

2. 加强绩效目标的编制管理。 

    建议普陀法院在编制绩效目标时，应当对项目产出情况设

立与预算资金相匹配的数量、质量、时效类指标，并采用定量

的方法来考核，例如“运维完成率”、“响应及时率”等指标，

能够更好地衡量项目的产出情况。同时，应明确绩效目标的标

杆值，例如“工作人员满意度”指标的目标值可设立为“≥90%”，

可通过量化的形式更清晰地考察项目的完成情况。 

整改情况 无 



 


